关于做好2021年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人员
代表作鉴定工作的通知


校属（附属）各部门、各单位：
为做好2021年职称评审工作，现就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人员提交代表作送同行专家鉴定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人员范围
拟于2021年申报高教、卫生等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人员，须提交论文（著）等代表作送同行专家鉴定。
以下人员不需要提交代表作：
1.2019年、2020年已提交代表作送审鉴定且鉴定结论为“合格”的人员；
2.具有正高或副高资格、拟申请聘任该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不需要提交代表作中的第1类人员如自愿提交本人最新、最具代表性成果申请鉴定的，可以报送；该代表作鉴定结果为本年度代表作送审的最终结果，之前的鉴定结果失效。
二、代表作要求
所提交送审的代表性成果应是在取得现资格以来至2020年12月31日前获得，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并符合以下条件：
1.以论文为代表性成果的，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且署名第一或通讯作者，能在知网等数据库中查询到；署名第二及以后顺序的，或在增刊、内刊、特刊、专集、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无效。
2.以著作为代表性成果的，须正式出版，有正规刊号和版权页，且是独著或第一主编。
2021年以前鉴定过的代表作，无论是何结果，不得再重新提交鉴定。
三、鉴定结果的认定
代表作实行一文（部）三审，即提交的1篇（部）代表作由3个专家进行鉴定。每篇（部）代表作有2个及以上专家鉴定意见为“合格”，视为该代表作“合格”。
申报副高资格评审的，应提交1篇（部）代表作，代表作鉴定为“合格”，视为其代表作“合格”。
申报正高资格评审或破格申报副高的，应提交2篇（部）代表作，2篇（部）代表作均鉴定为“合格”，则视为其代表作“合格”。如有1篇（部）代表作均鉴定为“不合格”，则视为其代表作“不合格”。
四、材料准备
（一）代表作
以论文作为代表作的，需提供论文正文（PDF格式，非此格式的请转化）。
以论著为代表作的，需提供封面、署名页、版权页、本人编写章节内容（或者全书）电子版（PDF格式），应合并成一个文档。
以上电子版均以“代表作1：XXX(名称)”“代表作2：XXX(名称)”命名。
（二）同行专家鉴定表
从附件1下载表格，按填表说明填写，无须打印。
（三）代表作送审鉴定基本情况简表
从附件2下载表格，按填表说明填写，无须打印。
（四）相关证明材料
以论文为代表作的，须提供知网等数据库查询截屏（见附件3、JPG格式），截屏时须完整显示搜索地址栏、题目、署名等信息，以“代表作1查询证明”“代表作2查询证明”命名。被SCI、EI等收录的论文，则提供中文版内容概要（Word格式，以“代表作1中文概要”“代表作2中文概要”命名）及检索证明（PDF格式）
五、鉴定费
申报人提交论文为代表作的，每篇需交鉴定费600元；提交论著为代表作的，每部需交鉴定费900元。
转账信息（支持网上转账）：
户    名：江西中医药大学
账    号：14984001040000018
开 户 行：农行南昌湾里新苑支行
转账备注：代表作鉴定费
六、材料报送
申报人员将以下电子材料汇总、打包，压缩成一个文件夹，以“XXX（姓名）申请代表作鉴定”命名，于6月18日前发送到以下邮箱：
（1）代表作；
（2）同行专家鉴定表；
（3）代表作送审鉴定基本情况简表；
[bookmark: _GoBack]（4）知网等数据库查询截屏等证明材料；
（5）转账记录。
七、有关要求
（一）代表作鉴定是职称评审的必经环节，应提交而未提交代表作鉴定的人员，不能申报当年职称评审。请各部门务必重视，通知到每一位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填报准备工作，所提供的代表作必须符合要求。表格填报和材料准备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接收。由于代表作实行统一送校外鉴定，材料较多，具有时间性，请申报人员务必按规定时间报送。
（三）申报人员不得提交涉嫌学术不端的代表作，如该代表作经检测或者被专家认定为涉嫌学术不端的，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
（四）本年度代表作鉴定结果为“不合格”的人员，不得重新申请鉴定，不得申报2021年的职称评审。

联系人：于海华     邮  箱：615508085@qq.com

附件：
1.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表（2021版）
2.代表作送审鉴定基本情况简表
3.知网等数据库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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